
关于单之宝非法狩猎行为的致歉信

本人单之宝，男，公民身份号码：1324291969****1519。现本人就非法
狩猎违法行为，向公诉机关及社会各界致歉。本人深刻认识到，非法狩
猎行为严重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，破坏了野生动物资源，损害了公共利
益。为切实改正错误，本人郑重承诺，立即停止任何刑事的非法狩猎行
为，积极主动配合相关部门完成案件的后续处理。我愿意在相关部门的
指导下，积极参与野生动物保护宣传，以实际行动弥补过失，向身边人
宣传保护野生动物、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性，自觉成为生态文明的践行
者和倡导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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